
犯罪对象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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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刑法学者之所 以在不 同场合赋予犯罪对象不 同含义
,

是因为我国刑法理论中的

传统犯罪付象概念存在一定 的缺陷
。

有必要重构犯罪对象概念
,

将
“

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

具体人和物
”

与
“

犯罪客体的直接物质承担 者
”
两种含义适当分离

,

在理论上 区分为直接

犯罪对象与 间接犯罪对象
,

二者作为犯罪实行行为指向 的事物
,

有时可发生部分重合
,

但

功 能上并不相同
,

不 可相互 替代
。

关键词 : 直接犯罪对象 间接犯 罪对象 犯 罪客体

一
、

犯罪对象传统概念的缺陷

传统刑法理论认为
,

所谓犯罪对象是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客观存在的具

体人或者具体物
。

〔1 〕根据这个定义
,

我们通常能够从刑法条文中判断出一个罪名的犯罪对象
。

例

如故意杀人罪中的人
、

抢夺罪中的公私财产
、

贩卖制造毒品罪 中的毒品
、

走私武器弹药罪中的武器

弹药
、

强迫他人吸毒罪中的他人
、

生产销售假药罪中的假药
、

战时违抗命令罪中的命令等
。

但在现

实中
,

却存在着一些行为直接指向却又不认为属于犯罪对象的内容
。

例如在诈骗罪中
,

诈骗罪的客

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
,

使受害人陷于错误认识而
“

自愿
”

处分

财产
,

从而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产的行为
。

虽然诈骗行为的直接作用对象不是财产
,

而是使之产

生错误认识的财产处分者
,

可是不论刑法学理论还是司法实践都毫无例外地认为
,

公私财产才是诈

骗罪的犯罪对象
。

〔2 〕又例如在伪造货币罪中
,

一般认为犯罪对象既不是伪造行为所直接作用 的纸

张
,

也不是伪造行为直接指向的假币
,

前者属于犯罪工具
,

后者属于
“

组成犯罪行为之物
” 。

〔3 〕其

理由是
,

行为人伪造货币是为了让假币冒充并影响和作用于真币
,

而后者才体现国家的货币管理制

度和货币发行权
,

反映本罪的犯罪客体
,

所以
,

作为国家货币公共信用承担者的真货币才是该罪的

犯罪对象
,

假币不是犯罪对象
。

〔4 〕基于同样 的理由
,

还有学者认为在销售伪劣产品的犯罪中
,

销

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实际上是 以伪劣产品冒充相应的合格产品
,

即以伪劣产品作用于合格产品
,

所以

,

许发民
,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
康诚

,

江西省人 民检察院检察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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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应以合格产品作为犯罪对象
。

在假冒注册商标罪中
,

犯罪对象是他人已经注册 的
、

受法律保护的

商标
,

而不是假 冒的商标本身
。

〔5 〕

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
,

上述在实践中被认定的所谓犯罪对象
,

已经完全脱离 了犯罪对象的

传统定义
。

因为
,

伪造货币行为直接作用和影响的对象并不是被实践认定为犯罪对象的真货币
,

而

是具有特殊质地的纸张以及 由这些纸张形成 的假币
。

易言之
,

伪造行为并未直接改变真货 币的属

性
,

使真货币发生毁损
、

灭失或者状态的改变
,

直接发生状态改变的是特殊的纸张及其后来形成的

假币
。

真货币在伪造货币罪中确实因为流通货币的增多
,

使其实际价值受损而降低
,

但这种损害不

是受到直接作用而发生的
,

而是受到间接影响才发生的
,

伪造行为如果不直接作用于纸张
,

或者不

直接指向假币
,

这种间接影响就不会存在
,

因为该罪毕竟是 以制造 出假币的方式才能作用于真币
,

若非如此
,

直接对真币施以行为
,

或偷
、

或抢
、

或毁损
,

都不能成立该罪
。

同样
,

公私财产也不是

诈骗行为直接作用的对象
,

犯罪行为所直接作用的
,

其实是被骗的财产处分人
。

其他诸如在销售伪

劣产品罪中被认作犯罪对象的合格产品
、

在假 冒注册商标罪中被称为犯罪对象的合法商标
,

也都不

是销售伪劣产品行为
、

假冒注册商标行为所直接作用的对象
。

在上述情形下
,

学者们不把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具体人或物作为犯罪对象来认定
,

原因何在 ?

显然不是因为其不符合犯罪对象的传统定义
,

而是因为无法通过其直接体现出犯罪客体这种特殊的

社会关系
。

〔6 〕可见
,

论者在认定犯罪对象时
,

是在犯罪对象的传统定 义之外
,

把犯罪客体的物质

承担者当作犯罪对象
,

尽管这种犯罪客体的物质承担者与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具体的人或物
,

完全

有可能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事物
。

这种现象正如有的学者所明确指 出的
:

作为犯罪对象的物
,

必须体

现法益
,

不能将犯罪行为对之施加了影响
、

却不体现法益 的物当作犯罪对象
。

〔7 〕可见
,

尽管刑法

学界传统的
、

公认的观点是把犯罪行为直接施加影响的人和物定义为犯罪对象
,

〔8 〕然而一旦涉及

具体罪名时
,

在理论和实践中人们多把直接体现犯罪客体的人和物认作犯罪对象
。

这是因为
,

刑法

学理论 中存在一个思维定式
,

即认为犯罪行为必须通过一定的载体来体现社会危害性
,

这个载体就

是犯罪对象
,

同时
,

刑法研究犯罪对象的本质就是通过它能反映出犯罪客体
,

因此只有直接体现犯

罪客体的具体的人或物才具有刑法学上的犯罪对象的价值
。

〔9 〕

这就说明
,

犯罪对象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场合
,

被人们赋予不同的含义
,

有时作为犯罪客体的表

现形式来使用
,

有时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指向来使用
。

而这两种意义并不完全相同
,

虽有时发生部

分重合
,

却并非在任何时候都一致
,

因为实行行为所直接指向的人和物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直接

而明确地体现其与犯罪客体的现象与本质关 系
。

对犯罪对象功能的理解
,

使得人们不自觉地将一些

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具体人或物排除在犯罪对象之外
,

而在实践 中以功能性标准而不是定义去判断

犯罪对象
,

虽然这体现了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的内在联系
,

然而这种判断标准毕竟与犯罪对象的传

统概念不符
,

导致犯罪对象概念和犯罪对象功能之间界限的混淆
。

二
、

犯罪对象概念的重构

(一 ) 重构犯罪对象概念的设想

针对实践与理论中的矛盾
,

有学者提出有必要重新界定犯罪对象的概念
,

在理论上将
“

犯罪客

体的物质承担者
”

和
“

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具体人和物
”

两种含义分离
,

明确界定犯罪对象的含义

〔5 〕 参见张 明楷
:

《刑法学》
,

法律出版社 2 0 0 3 年版
、

第 16 0 页

〔6 〕 参见万 明之
、

周侄
:

《论犯罪对象 的遗失 与重拾》
,

《福 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 0 06 年第 5 期
。

〔7 〕 参见前引 〔5〕
,

张明楷 书
,

第 巧 9 页以 下
。

〔8 〕 马克昌主编
:

《犯罪通论》
,

武汉大学出版社 1 9 9 9 年版
,

第 12 2 页
。

〔9 〕参见前 引 〔6〕
,

万明之等文

1 2 2
.



犯罪对象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只是犯罪客体的表现形式
,

同时设立独立于犯罪对象之外的行为对象概念
,

作为犯罪客观要件的内

容
,

以解决关于犯罪对象认定时出现的上述困惑
。

[l0 〕还有学者进一步主张
,

鉴于犯罪行为直接作

用钓真体人和物 (传统概念 中的犯罪对象 ) 与犯罪客体的物质承担者存在重合的情况
,

可以考虑将

重合情况下的对象界定为犯罪对象
,

而在不重合的情况下
,

将犯罪行为所直接指向的对象另界定为

行为对象
。

〔川 笔者同意将上述两种含义进行一定程度的分离
,

但是对于在犯罪对象之外另行设立

行为对象的概念则不赞同
,

因为行为对象概念与原有的犯罪对象概念在 内容上始终存在一定的重

合
,

把上述两种含义区分为犯罪对象和行为对象两个概念没有必要
。

作这样的划分不仅使概念复杂

化
,

而且改变了犯罪对象的原有含义
,

容易引起理论上的混淆
,

而且使得司法人员将要面对犯罪客

体
、

犯罪对象
、

行为对象三个法律概念的司法定位
,

极可能造成实践中的混乱
。

〔l2j 刑法条文对于

某些犯罪对象予以特别指明
,

其 目的无非是准确描述犯罪行为
、

反映犯罪客体
。

对犯罪对象进行理

论研究的出发点亦在于此
。

因此
,

重要的是明确犯罪对象所蕴涵的内容究竟何所指
,

而名称本身称

作
“

犯罪对象
”

还是
“

行为对象
”

并不是最重要 的
。

从保持刑法理论体系内在稳定性的角度考虑
,

对于增加新概念应持谨慎态度
,

在能够解决矛盾的前提下
,

沿用传统的
“

犯罪对象
”

称谓
,

既不会

导致概念的混淆
,

也不会使这一问题复杂化
,

所 以更妥当
。

针对通说中犯罪对象概念所存在的缺陷
,

有学者提出了更为合理的建议
。

该学者认为
,

通说的

观点只是强调犯罪对象是
“

犯罪分子对之施加影响的具体的人或物
” ,

而忽视了犯罪对象与犯罪客

体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

因此可以这样修正
:

所谓犯罪对象
,

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过程 中对之直接施

加影响的
,

并通过这种影响使某种客体遭受侵犯的具体 的人或物
。

〔133 这种观点不仅 比传统的犯罪

对象概念更合理
,

而且比在犯罪对象之外设立行为对象的观点更科学
,

但是它还是没有彻底解决上

述的困惑和矛盾
,

因为这种观点仍然把犯罪对象限定于受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对象
,

而否认受犯罪

行为间接作用 (却直接体现犯罪客体 ) 的对象
,

这就不好解释
,

在诈骗罪中为什么不把被骗的财产

处分人作为犯罪对象
,

而是把基于受害人错误的认识所处分的财产作为犯罪对象
。

事实上
,

这种改

良的观点在提到
“

并通过这种影响使某种客体遭受侵犯
”

时
,

其措词是包含了对犯罪客体 的直接体

现或间接体现的丰富含义的
,

那么
,

笔者认为不妨再把
“

直接施加影响
”

扩展为
“

直接或间接施加

影响
” ,

这样就可 以完全革除犯罪对象传统概念的缺陷了
。

笔者认为
,

可以重构犯罪对象的概念
,

即犯罪对象是指犯罪实行行 为作用或影响的
,

可 以反映

犯罪客体的具体人或物及其属性
、

状态
、

特征
。

考虑到有些犯罪对象能够直接体现出犯罪客体 的本

质
,

而有些犯罪对象则很难发挥这种功能
,

为了对此加以 区别
,

不造成理论上的混乱
,

可以区分直

接犯罪对象与间接犯罪对象
,

二者共同作为犯罪对象的内容
。

直接犯罪对象是指
,

犯罪行为直接作

用和影响的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犯罪客体的具体人或物 ; 间接犯罪对象是指
,

犯罪行为指向的
、

直

接作为犯罪客体之物质承担者的人或物的某种属性
、

状态
、

特征
。

建立直接犯罪对象的概念
,

一方

面是为了能够使犯罪对象这一概念在逻辑上没有矛盾
,

在哲学上不违反基本的原理
,

能够承认任何

犯罪行为都存在其直接指向的具体对象 ;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实行行为与犯罪对象之间的

密切联系
。

建立间接犯罪对象的概念
,

则是为了抓住问题的关键
,

契合犯罪行为不同于一般行为的

个性
,

找出那些能够直接反映犯罪客体
,

对定罪量刑有重要意义的对象
,

考察它们的刑法学意义
。

在刑法理论中研究犯罪对象
,

无非是为了在司法实践 中准确认识客观方面的危害行为
,

把握行为所

指向的犯罪客体
,

以利于科学合理地定罪量刑
,

而从 区分直接犯罪对象与间接犯罪对象的角度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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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犯罪对象的内涵
,

对于认定罪与非罪
、

此罪与彼罪无疑是有益的
。

(二 ) 重构犯罪对象概念的理由

重构犯罪对象概念
,

主要是为了在犯罪对象的原有理论框架中
,

容纳间接犯罪对象的概念
,

并

承载
“

犯罪客体的物质承担者
”

的内容
。

首先
,

当我们将犯罪客体规定为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
,

而将犯罪对象规

定为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人和物的时候
,

就已经暗含了在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之间存在本质和现象

的联系
。

因为作为犯罪对象来说
,

它之所以能够成为犯罪对象
,

并不仅仅因为它是受到了某种行为

影响的存在物
,

更重要的是它处于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中
,

表现着这种社会关系
。

如果抛开它作

为社会关系承担者的地位
,

它就失去了与犯罪相联系的性质
。

例如
,

一个人毁坏他人的电视机时
,

该电视机具有犯罪对象的性质
,

而一个人砸碎一块山上的石头
,

这石头却不具有犯 罪对象的性质
,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电视机体现着一种刑法所保护的财产关系
,

而石头则没有体现这种关 系
。

因此
,

人和物是否可以成为特定的犯罪对象
,

不仅仅在于其本身的自然属性
,

同时还在于它所承担 (直接

或间接承担 ) 的社会关系的性质
,

离开社会关系
,

犯罪对象就不存在
。

〔14 〕所 以
, “

犯罪行为直接作

用和影响的人和物
”

与
“

体现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 系的人和物
” ,

二者是密切

联系
、

不可分离的
,

是分别从物质的 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不同角度作出的考量
。

人或物总是以某种

具体属性
、

状态或性质承担具体的社会关系
,

这种属性
、

状态或性质即具有间接犯罪对象 的意义
。

其次
,

将犯罪客体 (社会关系) 的物质承担者作为犯罪对象的内容来把握
,

是 有其科学性的
,

这不但是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之间现象与本质关系的必然要求
,

也是区分某些罪与非罪
、

此罪与彼

罪的必要手段
。

因为犯罪客体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
,

它必定体现中介性
,

即通过一定的中介而发生

关系
。

如果要使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受到破坏
,

就必须对其承担者施加某种影响
,

即通过影响其

表现形式而破坏社会关系
,

如果没有对其承担者施加任何影响
,

就意味着这种社会关系还处在正常

状态
,

未发生改变
,

当然更谈不上受到侵害
。

可以说
,

不对社会关系的承担者施加影响就不会侵害

社会关系
,

或者说对社会关系的破坏一定要通过对其承担者的影响才能达到
。 〔‘, 〕这一点

,

往往有助

于在实践 中区分罪与非罪
。

例如一个人搬走山上的一块石头
,

不会受到刑法的非难 ; 而一个人偷走

他人所有的一块石头
,

则有 可能遭受刑罚
。

二者同样都改变
一

了一块石头的存在状态
,

却在刑法中得

到不同的评价
,

原因就在于前者的这块石头没有承担和体现特定的社会关系
,

是纯粹的自然物而不

是犯罪对象
,

而后者的这块石头则是真正的犯罪对象
,

它承担和反映着刑法所保护的财产关系
。

较之直接犯罪对象而言
,

间接犯罪对象的内容能够更清晰地反映出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之间的

现象与本质联系
,

区分此罪与彼罪
。

例如
,

同样是破坏火车
、

汽车
、

电车
、

船只
、

航空器等交通工

具的行为
,

如果是破坏正在使用中的
,

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 ; 如果是破坏正在制造或修理
、

未交付

使用的
,

则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

二者的区别
,

并不是 因为二者在直接犯罪对象的内容上有什么不

同
,

而是因为在间接犯罪对象的含义上有所不同
。

正在使用 中的交通工具
,

体现的是交通运输安全

的社会关系 ; 尚未交付使用的交通工具
,

体现的是公私财产所有权关系
。

正是承担刑法所保护的社

会关系的间接犯罪对象之不 同
,

反映了行为所侵害的犯罪客体之不同
,

而导致最终构成的罪名不

同
。

类似的典型例子还有
,

故意伤害罪侵犯的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权
,

故意杀人罪侵犯的是他人的生

命权
,

虽然无论是身体健康权还是生命权都是通过被害人来体现的
,

虽然直接犯 罪对象都是 同一

的
,

但是 由于二者的间接犯罪对象分别是人的健康
、

人 的生命
,

〔l6j 体现的犯罪客体不一样
,

犯罪

类型也就不一样
。

所 以
,

同一直接犯罪对象仍可以通过不同的间接犯罪对象而体现出多种社会关

〔14 〕〔15 〕参见李洁
:

《论犯 罪对象》
,

《法律科学》 199 6 年第 5 期
。

〔16 〕 人的健康 与生命不同于健康权 与生命权
,

二者 不是犯罪客体
,

但能 反映犯罪客体
一

这 就如同 人的 肖像 不同 于 肖像权
.

前者是一种具体的
、

现实的状态
,

后者则是一 种抽象的
、

观念 中的权利和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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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对其不 同的侵害就可能构成不同种的犯罪
。

由此可见
,

间接犯罪对象不但为判断犯罪是否成立

提供了依据
,

而且能够 区分某些此罪与彼罪
,

有些 间接犯罪对象受到作用和影响的程度还能够成为

从严或从宽处罚的情节
。

因此
,

把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作为犯罪对象的内容之一来理解
,

是合理

而且必要的
。

建立间接犯罪对象的概念
,

在司法实践以及刑法学研究中都具有重要 的独立价值
。

至于直接犯罪对象
,

此概念脱胎于犯罪对象的传统定义
,

之所以要在犯罪对象 内部区分出这个

新概念
,

主要是为了与新建立的间接犯罪对象概念相区别
,

同时也因为
,

作为犯罪行为直接指 向的

具体人或物
,

在它反映犯罪客体时 (通常是间接地反映 )
,

拥有间接犯罪对象所不具备的某些特征
。

其一
,

它注重从 自然角度观察实行行为
。

直接犯罪对象首先要解决的
,

是界定行为的内涵
,

即行为

构成的问题
。

作为行为构成中的内容
,

直接犯罪对象 的观察问题角度侧重于事物的 自然属性方面
。

其二
,

它偏重中性无色的评价
。

由于确定直接犯罪对象的观察问题的角度首先着眼于对行为的事实

评价
,

因而从评价的角度看
,

更偏重一种事实性评价
,

它要解决的是行为直接作用或直接指向了什

么样的人和物
。

在这个 阶段
,

不注重对某种对象作用的社会价值如何
,

也不注重其价值上是肯定的

还是否定的内容
。

其三
,

在 内容上具有典型的物质性
。

由于直接犯罪对象首要解决的是明确行为本

身的构成
,

描述犯罪事实
,

因而直接犯罪对象就应该具有具体性的
、

由感官可以直接感知并把握的

特点
,

即具有典型的物质性
。

在这些特点上
,

它与间接犯罪对象有所不同
。

由于直接犯罪对象的内

容来源于传统刑法理论
,

是传统犯罪对象概念中的原有含义
,

故不赘述
。

犯罪行为对间接犯罪对象的影响和对直接犯罪对象的作用通常处于同一个过程
,

当犯罪行为作

用于具体的直接犯罪对象的自然属性时
,

总是表现为使人或物的某种具体性质
、

状态
、

位置等存在

形式发生一定变化
,

从社会属性的角度来观察
,

也就可 以对于反映犯罪客体 (社会关系) 的间接犯

罪对象造成相应 的影响
。

由于不可能存在只改变了物质的社会属性而未作用于物质的 自然属性的情

况
,

因此也就不存在只改变了间接犯罪对象却与直接犯罪对象无涉的情况 (尽管这种关联有可能是

直接的
,

也有可能是间接的 )
。

犯罪客体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必须有所依 附才能表现 自己
,

没有行为

直接作用和影响的具体的人和物
,

社会关系无由产生 ; 而离开了对社会关系的承担和体现
,

人和物

也就失去了社会性质而只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存在物
,

根本无由与犯罪发生关系
。

存在于社会关系中

的人和物
,

它必然具有其 自然属性
,

但在刑法中作为犯罪对象的社会关系的承担者
,

我们决不能仅

仅着眼于它 自身的自然属性如何
,

还要研究它的社会的
、

法律的意义
,

因而就一定要将它放在具体

的社会关系中评价
,

这时
,

这种人和物或者受其影响的其他人和物也就同时具有了社会关系承担者

的意义
。

可见
,

直接犯罪对象与间接犯罪对象是统一的
,

它们共同反映犯罪客体
。 “

间接犯罪对象
”

和
“

直接犯罪对象
”

的提法
,

其实只是对犯罪对象 自身所具有的不同属性的表达
,

是对犯罪对象本

来涵义的回归和还原
。

三
、

直接犯罪对象与间接犯罪对象的关系

间接犯罪对象与直接犯罪对象是不同的
,

但两者又有密切的联系
。

这种联系至少表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
:

其一
,

无论间接犯罪对象还是直接犯罪对象
,

都是指犯罪实行行为所指 向的事物 (包括直

接或间接指向)
,

均属于犯罪对象的范畴
,

实行行为根本不指 向的事物
,

也就不可能成为该特定行

为的对象
。

这种同出一源
—

与实行行为处于对象性关系中的事物
,

是间接犯罪对象与直接犯罪对

象联系的一个方面
。

其二
,

在间接犯罪对象与直接犯罪对象之间
,

许多情况下还存在着重合关 系
。

例如
,

故意杀人罪的间接犯罪对象是他人的生命
,

而直接犯罪对象则是 自然人 (自然人拥有生命
、

人格
、

行为
、

名誉
、

健康
、

自由等多种属性 )
,

两者发生了部分重合
。

这种重合关系使间接犯罪对

象与直接犯罪对象容易混淆
,

但只要把握两者的各 自功能
,

仍然可以正确地区分它们
。

间接犯罪对象与直接犯罪对象两者不但有密切联系
,

而且有重大区别
,

表现在 以下两个方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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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功能不同
。

间接犯罪对象作为
“

犯罪客体 (社会关系 ) 的物质承担者
” ,

其功能主要是为了

直接说明立法者所要保护的内容
,

因此与犯罪客体具有较为密切的一致性
,

它通常直接反映由犯罪

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
。

而直接犯罪对象则不同
,

它对犯罪客体的影响往往难以直接体现出来
,

而

通常需要经过间接犯罪对象的中介才能清楚地反映出来
,

其功能主要在于帮助界定犯罪构成客观要

件要素的实行行为
。

因为行为的性质并非仅由行为 自身的自然状态就可以充分说明
,

在多数情况下

必须借助于直接犯罪对象
,

即只有明确了行为具体指 向何种事物时
,

作为构成要素的行为类型才可

能被准确地认识
。

第二
,

与行为的联系程度不同
。

间接犯罪对象与直接犯罪对象都是行为指向的事

物
,

因而与行为之间均有联系
,

但并非在任何时候其联系程度都相同
。

当间接犯罪对象与直接犯罪

对象发生部分重合时
,

两者与行为的联系程度是相同的 (例如在故意杀人罪
、

抢夺罪 中) ; 而当两

者不存在重合关系时
,

二者与实行行为的联系程度就会有所区别 (例如在破坏交通设施罪中
,

直接

犯罪对象是轨道
、

桥梁
、

机场
、

灯塔等交通设施
,

为
“

破坏
” 、 “

毁损
”

等犯罪行为直接指向 ; 间接

犯罪对象是体现公共安全的人的生命
、

健康和财产
,

它与
“

使交通设施丧失应有性能
”

的犯罪实行

行为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 )
。

间接犯罪对象与行为的联系通常具有间接性
,

而直接犯罪对象与行为

的联系则具有直接性
。

综上
,

间接犯罪对象和直接犯罪对象客观上是同时存在的
。

因为要使行为与犯罪相等同
,

不仅

要能够说明该类行为的某个侧面的外在特征
,

还要能够说明该类行为具有的价值评价特征
,

使之成

为事实特征和社会
、

法律特征的统一
。

而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作用和影响的客观存在
,

它正是通过

这些客观存在的变化来说明犯罪行为的存在 以及社会危害性的
,

因此
,

犯罪对象所表现的不仅仅是

事实特征
,

而且也包括价值评价特征
。

〔l7j 直接犯罪对象和间接犯罪对象分别侧重该事物本身的 自

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

二者虽然具有密切联系
,

有时甚至部分重合
,

但由于两者的功能不同
,

因此多

数情况下二者在具体内容以及与实行行为的联系程度等方面都存在区别 (直接作用 的事物和直接侵

害的事物并非同一概念 )
,

两者不能混淆
,

也不能互相代替
。

在犯罪对象的概念 中
,

应分别给间接

犯罪对象和直接犯罪对象一席之地
,

即把二者同时视为犯罪对象的应有 内涵
。

传统刑法理论和司法

实践由于没有注意到犯罪对象 自身所拥有的 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关系
,

一直采取较为片面的观

点
,

要么只强调直接犯罪对象的含义
,

要么只注重间接犯罪对象的内容
,

而忽视将
“

行为直接作用

和影响的对象
”

与
“

直接反映犯罪客体的对象
”

两种含义在联系的基础上进行一定 的区分
,

以及在

区别对待的基础上进行系统考察
,

导致长期以来学说上的混淆和实践中的困惑
。

笔者认为
,

离开对

间接犯罪对象的认识
,

不利于判断犯罪客体所受的侵害及其程度
; 而离开对直接犯罪对象的认识

,

就难以找到分析犯罪的路径
,

把握不了行为的定型
,

二者都可能导致出人人罪
。

重构犯罪对象的概

念
,

就是期冀刑法学对直接犯罪对象
一

与间接犯罪对象的研究互相结 合
,

不再孤立
,

始终将行为直接

作用的具体人和物置于与社会关系直接承担者的联系之中予以考察
,

并注重研究刑法所保护的社会

关系通过何种具体的物质形式体现出来
,

人或物又以哪种具体的属性或状态来承担社会关系
。

四
、

犯罪对象的特点

犯罪对象的上述理论是建立在犯罪行为对应着各 自区别的一个直接犯罪对象和一个间接犯罪对

象的理想模型上展开的
,

例如在破坏交通工具罪中
,

直接犯罪对象是汽车
、

轮船等交通工具
,

间接

犯罪对象是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
,

二者之间区别明显
。

然而实践中各种罪名的情况很复杂
,

有时直

〔17〕参见徐振华
:

<犯罪 客体新探
—

兼谈犯罪对象在犯 罪构成体系 中应有的地位》
,

(法商研究》 2 0 02 年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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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犯罪对象 与间接犯罪对象可能发生部分 的重合
,

例 如抢夺 罪 中的
“

财产
”

和
“

财产 的所有状

态
” ,

〔18 〕故意伤害罪中作为整体的
“

自然人
”

和作为其属性之一 的
“

人的健康
” ,

〔l9j 非法侵人计

算机信息系统罪 中的
“

计算机
”

及
“

计算机系统信息安全
”

等
,

〔20 〕而有时在二者之间又可能存在

处于中介地位的其他对象要素
,

例如诈骗罪中受害人的
“

财产处分行为
”

独立于
“

财产处分人
”

和

“

财产
”

而存在
,

保险诈骗罪中保险机构的
“

保险金给付行为
”

独立于
“

保险人
”

和
“

保险金
”

而

存在等
,

但是这些现象都不影响
“

直接犯罪对象
”

概念和
“

间接犯罪对象
”

概念可以各 自作为犯罪

对象的一项 内容而存在
。

所 以
,

犯罪对象在理论上可以视为 由不特定数 目的对象要 素组成的集合

(当然就某个罪名而言
,

犯罪对象要素的数 目是确定的 )
,

在第一个对象要素即直接犯罪对象和最后

一个对象要素即间接犯罪对象之间
,

还可能存在作为中介的犯罪对象 (例如某行人违反交通法规突

闯红灯
,

正常行驶的货车司机为了躲闪猛打方 向而擦碰同向行驶 的摩托车
,

摩托车失去控制结果撞

死在路边行走的老人 )
,

因此可以视为要素之序列或者要素之体系
,

而非单一 的要素
。

只不过
,

并

非该序列或体系中的每一个要素都会在刑法条文中被实际规定出来
。

五
、

犯罪对象的内容

(一 ) 直接犯罪对象的内容

犯罪对象究竟应该包括哪些 内容 ? 这就要考察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是通过什么 中介建立起来

的
。

如果作为对犯罪对象 内容的高度概括
,

那么它只能是人和物
。

无论是从经验事实还是从理论抽

象中
,

我们都无法在人 和物之外再找 出可 以 成为犯罪对象
,

且能与人 和物处在 同一层次上的事

物
。

〔2 1〕

当犯罪行为侵犯个人法益时
,

其直接犯罪对象是具体的人和物
,

是很好理解的
。

但是侵害
“

人

的集合体
”

的犯罪如侵犯 国家法益
、

社会法益的犯罪
,

其直接犯罪对象是人的集合体还是具体的人

或物 ?

人的集合体是以一定的人 口
、

空间等为基础的组织体
,

虽然也有类似单个人 的属性特征如存

在
、

状态
、

名誉
、

行为等
,

但人的集合体不可能成为直接犯罪对象
,

因为它不可能受到犯罪行为直

接的作用
。

以社会为例
,

社会的存在状态具有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
,

包括一定的人 口
、

确定 的地

域
、

物质生活条件
、

社会组织系统
、

共同的意识与兴趣等
。

社会各个构成要素以一定的方式承担着

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
,

这些社会关系的运行在其现实表现上
,

则体现为社会各要素的存在或运行状

态
,

干扰或破坏这种社会要素的存在或运行状态
,

实质上就是侵害了社会这个集合体的社会关系
。

但社会的各个要素仍然是抽象的系统 (例如国家尊严
、

国家安全 )
,

它不可能受到犯罪行为的

直接作用
。

作为各系统的最基本的构成要素
,

最终还是具体人或具体物 (例如国旗
、

领土 )
。

当犯

罪行为直接作用或影响了作为系统构成最基础要素的具体人或物时
,

实质上就是影响了社会要素的

存在状态
,

并由此侵害了整个社会关系
,

可见
,

侵害
“

人的集合体
”

所参加的社会关系
,

其直接犯

罪对象也只能是具体人或具体物
,

而不是人的集合体本身
。

(二 ) 间接犯罪对象的内容

〔18 〕 财产作 为一个物质
,

除了所有状态之外
,

还具有使用功能
、

交换价值
、

空间位置等多种具体属性
,

作 用于这些间接 犯

罪对象时
,

可能另外成立破坏 电力设备罪
、

故意毁坏财物罪
、

娜用 资金罪等

〔19 〕 整体的 自然人除 了健康 属性 之外
,

还有名誉属性
、

自由属性
、

生命属性 等
,

作用 于这些间接 犯罪对象时
,

可能成 立诽

谤罪
、

非法拘禁罪
、

强奸罪
、

故意杀人罪等

〔2 0 〕 计算机信息 系统除了可以具有国家事务
、

国防建设
、

尖端科技 系统
“

信息安全
”

属性
,

还可以 具有 软件程序运行过 程

所提供的网络通信服务系统
“

功能安全
”

属性
,

作用于后者间接犯罪对象时
,

可 以 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

〔2 1〕 参见前引 [ 14 〕
,

李洁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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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作为间接犯罪对象的人和物
,

其内容的理解应作具体的分析
。

以物为承担者的社会关系
,

不是以物的整体而是以物的某种状态或属性承担某种社会关系
。

因

为以物承担社会关系
,

就意味着在正常情况下
,

该物应以特定的状态
、

特定的归属
、

特定的位置及

特定的功能而存在
。

例如
,

承担所有权关系的物
,

要求该物的位置处于所有者可控范围内并且以该

物的完整形态而存在
,

如果改变该物的位置到所有者可控范围之外或者使该物的完整性
、

特定功能

丧失
,

便是所有权关系遭到破坏 ; 而承担通讯关系的物
,

则是以其在通讯系统 中的特定位置和特定

功能承担通讯安全关系
,

如果使该物脱离特定位置或失去特定功能
,

也就说明通讯关 系遭到破坏
,

而不一定使物本身不存在
。

如同样是以偷割电缆为直接犯罪对象的行为
,

承担社会关系的间接犯罪

对象则可能有所不同
:
偷割正在使用的通讯电缆变卖的行为

,

由于改变 了电缆与其通讯系统整体的

位置关系
,

就是使物所承担的功能遭到破坏
,

即侵害了通讯安全 ; 偷割闲置的通讯电缆使电缆的物

理位置和实际占有状态改变
,

则只是使其所有者失去了对物的所有权
。

人作为间接犯罪对象时
,

其内容也不再是作为整体的 自然人
。

因为人不仅是一个整体
,

而且是

由各种状态
、

属性
、

特征有机结合的整体
。

而一个具体的权利
,

只能由人的某种状态
、

属性或特征

来承担
,

如人的生存权由人的生命来承担
,

人的自由权由人的行为来承担
,

人的名誉权 由人的名誉

来承担等
。

虽然人的各种状态和属性等有些表现为肌体的存在或运动状态
,

而有些则表现为心理状

态
,

但 由于它们各 自都是一定权利的承担者
,

因而也就可以说它们是社会关系承担者即间接犯罪对

象的具体表现形式
。

虽然无论侵害人的哪种状态或属性
,

都是对人 的作用
,

其后果都落在作为社会

关系总和的人身上 (这说明了为什么直接犯罪对象是作为整体的人 )
,

但这并不妨碍将间接犯罪对

象界定为人的各种状态
、

属性或特征
,

因为一个犯罪行为对人的侵害
,

不可能侵 害人的所有方面
,

而只能侵害其中的某种状态或属性
,

而在人的肌体或心理上 留下印迹
。

如果对 自然人这种直接犯罪

对象进行分析的话
,

可以将人分为人的肌体
、

行为
、

人格
、

名誉
、

信用
、

状态等
,

而这些也只是具

有一定抽象性 的方面
,

在人所参加的为刑法所保护的每一个社会关系中
,

又都有表现这种关系的人

的某种具体状态或属性
,

这就是 间接犯罪对象 (例如可以把人的肌体存在形式再区分为人的生命和

人的健康等 )
。

(2 2〕

A b st
rac

t : T he co n e e p t o f the ta笔e t o f e r im e 15 e n d o w e d w ith d iffe r e n t im p lie a t io n s in d iffe r e n t e ire u m
-

s t a n e e s
.

Su eh p he n o m e
no

n r e s u lt s fro m the in he r e n t d e fe e ts e x is t in g in th is e o n e e p t o f o u r e r im in a l law

th e o r ie s
.

It 15 n e e e s s a r y t o re e o n s tr u e t this co n e e p t
, s e p a r a te tw o im p lie a tio n s o f

“ th e e o n e r e te p e r s o n a n d

o bj e e t affe e te d d ir e e tly b y e rim in a l a e t s ” a n d
“ the d ire e t m a t e r ia l u n d e r t ak e r o f the o bje e t o f e r im e ” , a n d

d iffe re n t ia te th e d ir e e t ta r g e t o f e r im e a n d in d ire e t o n e
.

A ltho u g h the t
wo co n e e p ts m a y e o in e id e p a r tly in

so m e e a s e s ,
the y ha v e d iffe r e n t fu n e tio n s a n d e a n n o t b e r ePla e e d by e a eh o the r

.

K e yw o rd s : th e d ir e e t t a r g e t o f e r im e ,
the in d ire e t ta r g e t o f e r im e ,

the o bj e e t o f e r im e

〔22 〕参见前引 〔14 ]
,

李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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